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航運技術系清寒獎學金設置辦法 

110 年 12 月 21 日 110 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

一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航運技術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爲獎勵家境清寒但品學兼優，

且有意願投身航海事業之本系及航海科在學學生，而設立本系清寒獎學金

(以下簡稱本獎學金)，並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航運技術系清寒獎學金設置

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二、本獎學金經費來源，係由社會人士捐助（贈）之本系獎學金(FUR01-02)帳戶

支應；如遇帳戶餘額不足時，則暫停發放。 

三、本獎學金以每學期獎勵三名學生為原則，每名新台幣伍仟元整。 

四、申請資格如下： 

（一）前一學期，學業成績七十(含)以上，操行成績八十(含)以上，無任何

小過以上記錄，且家境清寒，經該生導師遴薦者。 

（二）須有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、免稅證明或清寒證明。 

（三）因天災、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，致家中經濟失依(或由導師證明)。 

（四）經航運技術系主任認定之其他特殊情形。 

（五）未申請領取其他校內獎學金者。 

五、申請程序： 

（一）符合前點各款之學生，須填具本獎學金申請表，並檢附前一學期學業

及操行成績單。 

（二）申請時間為每學期後開學三週內，申請資料經導師簽證後送本系辦理。 

六、本獎學金核發之審核程序分為初審與複審。初審由本系各導師會同審核，覆

審則由本系系務會議審核。 

經前項審核通過者，應發之獎學金由本系於每學期開學後三個月內發放。 

七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報院務會議備查，並陳請院長核定後施行；修正

時亦同。 



航運技術系清寒獎學金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班   級  姓   名  學   號  

地   址  聯絡電話  

學   業    分 操   行     分 審核結果 
□通過 

□未通過 

有無任何小過以上處分  □有  □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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